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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 

肉牛产业园区先建后补项目申报指南 

 
按照《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肉牛产业高质

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长府办规〔2022〕9 号，简称“牛 26

条”）精神，为贯彻落实好支持肉牛产业园区建设的相关措施

（“牛 26 条”第十一条），鼓励产加销一体化经营，引导一二三

产融合发展，扶持建设综合性肉牛产业园区，进一步明确和细

化申报条件、奖励标准和验收程序等实施细则，现制定肉牛产

业园区先建后补项目申报指南。 

一、支持对象 

支持新建一、二、三产融合发展的综合性肉牛产业园区，对

其建设主体予以补贴。由衔接资金和政府专项债等各级财政资

金投资建设的项目不纳入补贴范围。 

二、实施期间 

在 2023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5 年 9 月 20 日之间建成投产。

对于 2023年 10月 21日以前启动建设并于实施期间内竣工验收

的续建项目，符合补助标准条件的，可按规定申报补助。 

三、申报条件 

给予补助的肉牛产业园区需按照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模式规

划建设，项目布局在规划区域内相对（非绝对）集中，属于一、

二、三产融合发展的综合性肉牛产业园区。园区内规划建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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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产肉牛养殖项目设计存栏能力应达到 5000 头。二产建设有一

型肉牛屠宰场、设计生产能力 3000 吨以上熟食加工厂项目。同

时还配套建设有一个以上其他精深加工、研发创新、市场营销、

饲料生产或粪污处理等子项目。 

四、奖励标准 

对于符合上述条件的肉牛产业园区项目，园区内一二三产

必备子项目全部按照设计标准建成投产后，一次性给予其投资

建设主体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补贴。 

五、项目申报和验收程序 

1、项目申报。项目投资建设单位需认真填写项目验收申请

表（见附件 1），将必要的佐证材料装订制作成项目验收申请书，

于 2025 年 9 月 20 日前正式向属地畜牧业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

请。佐证材料包括：社会信用代码证、工商营业执照、法定的行

政许可等申报单位的合法资质证明；园区总平面图和全部子项

目清单；能够证明生产能力的各子项目的初步设计或扩大初步

设计等产能证明资料。  

2、县级验收。县级畜牧业主管部门在接到申请后，对申报

材料要进行认真审核，指导申报单位实事求是的做好补充完善。

材料合格后及时会同本级其他有关部门负责对本地项目进行现

场核验，查看相关佐证材料原件，经综合研判后出具验收意见，

验收结束后将验收结果面向社会予以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3、备案确认。2025 年 10 月 15 日前，县（市）区畜牧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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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将本级验收结果报市畜牧业主管部门（市肉牛办）备案

（备案材料包括：所在地畜牧部门正式备案报告、公示材料、企

业验收申请书等）。市级畜牧业主管部门（市肉牛办）根据县级

验收结果，会同本级财政等其他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在县级验收

基础上对备案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对县级验收结果进一步予以

确认。确有必要的进行现场抽查复核。确认结果面向社会进行

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拨付奖补资金。 

联系人：孙惠民，联系电话：18143067588 

附件：1.肉牛产业园区先建后补项目验收申请书 

2.肉牛产业园区先建后补项目专家验收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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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-1 

 

 

 

肉牛产业园区先建后补项目验收申请书 

 

 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    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年 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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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牛产业园区先建后补项目验收申请表 

单位名称  

地    址  

法    人  联系电话 
 

养殖区存栏能力  屠宰场屠宰能力 
 

熟食加工产能  投资总额  

投产日期  其他配套子项目数量  

申报单位承诺：本申报书填写真

实无误，所有申报材料合法有效。 

 

 

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

 

 

 

 

年     月      日 

 

申报书佐证材料清单： 

 

县（市）区畜牧业主管部门审验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（ 签字  盖章 ） 

 

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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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-2 

肉牛产业园区先建后补项目专家验收表 

 

单位名称  

单位地址  

法人代表  联系电话  

养殖区存栏能力  屠宰场屠宰能力  

熟食加工能力  配套子项目数  

投资总额  投产日期  

验 

收 

专 

家 

签 

字 

栏 

姓名 工作单位 技术职务 签字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专 

家 

验 

收 

意 

见 

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组长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
